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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型態與家庭副業推廣

計

薑
灣
地
區
社
區
發
展
評
估
方
法
之
研
究

116(73.9) 無

41(26.1) 2( 8.3)112(33.3)127(27.8) 有

157(1∞) 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表 4-18 社區型態與技藝訓練

地區型態鄉都新|鄉郁已
都市社區|發展社|發展社

技藝訓和 |區 |區

1

社
區
托
見
所
及
幼
稚
園

對
於
社
區
托
兒
所
及
幼
稚
園
之
設
置
，
都
市
社
區
有

的
僅
佔
一
一
了
五
%
'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區
佔
四
五
﹒
四
%

表 4-17

4區型問 l 鄉郎新|鄉郁己
家庭之\i都市社區|書展社|書展社
副業推廣、 l |且 一 戶

一 122(9 1.7局可而示一一

24(1 5.3)136(22.9)197(61.8) 計

計

主
持
人
.. 

楊
孝

研
究
廿
貝
•• 

詹
火

研
究
助
理

•• 

宇
瑞
金

2 生 j縈
玉和t

127(80.9) 21(87勾129(80.6)177(79.4)無

30(1 9.1) 7(1 9.4)1 20(20.6) 3(1 2.5) 有

157 (100) 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社巨型態與社區托兒所及幼稚園

品; 啊啊已都市社區發展社發展社 言十

及幼稚園 區 區

無 21 (87.5) 17(47.2) 53(54.6) 91(58.0) 

有 3(21.5) 19(52.8) 44(45.4) 66(42.0) 

計 24(1 5.3) 36(22.9) 97(6 1.8) 157 (100) 

24 (1 5.3)136(22.9)197(61.8) 計

表 4-19

字
安
妮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起
碧
莘 (

續
)

社區型態與生產建設基金

鄭
淑
琴115(73.2) 18(75.0)129(80.6)1 68(70.1) 無

42(26.8) 7(19.4)129(29.9) 6(25.0) 有

157 (100) 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計

表 4-20

一 13~ 一

24(1 5.3)136(22.9)197(61.8) 計

，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佔
玉
二
﹒
八
%
，
由
此
可
見
，
社
區

型
態
與
托
兒
前
及
幼
稚
園
的
有
無
間
是
有
相
關
的
，
亦
即

都
市
社
區
多
半
很
早
就
有
托
見
所
或
幼
稚
園
，
或
是
因
為

都
市
，
社
區
彼
此
相
臨
，
可
能
幾
個
社
區
合
辦
一
個
托
兒

所
及
的
稚
園
，
因
此
在
有
無
社
區
托
見
所
及
幼
稚
園
這
個

問
項
上
所
佔
比
例
自
然
較
少
，
而
鄉
郁
已
發
展
社
區
在
初



辦
社
區
發
展
時
，
可
能
有
部
份
因
經
費
分
配
不
及
，
故
而

逐
步
在
能
力
許
可
時
漸
次
興
辦
，
因
此
前
佔
比
例
也
相
當

高
，
而
鄉
那
新
發
展
社
區
，
一
切
均
在
著
手
興
建
，
前
以

過
半
數
的
社
區
皆
為
一
勞
永
逸
，
而
設
有
社
區
托
見
所
及

幼
稚
園
。

也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的
設
立
，
需
要
居
民
對
社
區
發
展
有

了
相
當
程
度
的
認
識
，
居
民
有
了
相
當
程
度
的
教
育
水
準

後
始
有
可
能
。
因
此
在
受
訪
的
一
五
七
個
社
區
中
，
都
市

社
區
七
五
%
未
成
立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，
鄉
師
已
發
展
社
區

七
0
.

一
%
未
設
置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，
而
鄉
部
新
發
展
社

區
則
有
八
0
.
六
%
未
成
立
。
但
由
此
百
分
比
分
配
中
可

社區型態與農牧貸款

Lt 鄉郁新 鄉都已
都市社區 發展示士 發展社 計

區 區

無 24 (100) 34(94.4) 88(90.7) 146(93.0) 

有 O( 0) 2( 5.6) 9( 9.3) 11( 7.0) 

計 24(1 5.3) 36(22.9) 97(61.8) 157(100) 

N=157 ，括:瓜內為百分比

表 4-21

K精E神E理區自扒建型設態\ 都市社區 鄉郎新 鄉郁已
發展社 發展社 計
區 區

無 11 (45.8) 1 ( 2.8) 21 (21.6) 33(21.0) 

有 13(54.2) 35(97.2) 76(78.4) 124(79.0) 

計 24(1 5勾 36(22.9) 97(61.9) 157(100) 

社區型態與精神倫理建設表 4-22

看
出
，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區
成
立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的
社
區
較

都
市
社
區
為
多
，
這
或
許
是
鄉
郁
地
區
對
增
加
收
入
的
需

要
較
為
迫
切
，
而
鄉
郁
已
發
展
社
區
對
發
展
的
單
益
已
經

體
認
，
故
亦
較
新
發
展
社
區
懂
得
成
立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的

重
要
性
，
故
在
比
例
上
較
後
者
為
多
。

丘
農
牧
貸
款

此
間
項
僅
適
用
鄉
那
社
區
，
但
僅
就
鄉
的
已
發
展
社

區
與
鄉
部
新
發
展
社
區
作
比
較
時
，
亦
可
見
其
所
佔
比
例

微
忽
其
微
，
前
者
僅
有
九
﹒
三
%
有
農
牧
貸
款
，
後
者
僅

五
﹒
六
%
社
區
在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後
辦
理
過
農
牧
貸
款
，

因
此
農
牧
質
是
否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所
應
著
重
部
份
，
似
有

重
新
考
慮
之
必
要
。
不
過
從
已
發
展
地
區
較
新
發
展
地
區

N=157 ，括弧內為E分比

所
佔
比
例
為
重
這
點
來
看
，
似
乎
社
區
發
展
增
強
了
地
區

居
民
的
社
區
意
識
，
故
而
較
多
社
區
辦
理
過
農
牧
貸
款
。

的H精
神
倫
理
建
設
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的
目
的
，
在
使
人
人
均
有
良
好
的
生

活
習
慣
和
高
尚
的
品
德
，
進
而
使
社
區
成
為
溫
暖
的
大
家

庭
，
居
民
和
睦
相
處
，
守
望
相
助
，
疾
病
相
扶
持
，
且
情

理
來
培
養
善
良
風
氣
，
以
仁
愛
來
消
揖
社
會
問
題
。
本
問

卷
據
此
擬
設
7
兒
童
青
少
年
活
動
、
婦
女
活
動
、
社
區
文

化
活
動
或
組
鵝
，
長
壽
俱
樂
部
等
問
項
，
企
圖
發
掘
都
市

社
區
、
鄉
郁
社
區
在
這
類
建
設
上
有
些
什
麼
，
缺
少
的
一
什

麼
，
進
而
設
定
都
市
及
鄉
師
有
關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之
合
理

項
目
，
做
利
社
區
發
展
終
極
目
標
，
安
和
樂
利
均
需
社
會

一 136 一

社區型態與社區童子軍

昨 鄉都可己
都市社區發展社 展社 計
區區

無 17(70.8) 32(88.9) 81 (83.5) 133(84.7) 

有 7(29.2) 4(11.1) 16(16.5) 24(1 5.3) 

計 24(15.3) 36(22.9) 97(61.8) 157(100) 

表 4-24

IIZ 都市社區發展社發展社 計

區區

無

有 4(1 6.7)[ 4(11.1 )[16 (1 6.5)[ 24(1 5.3) 

計 24(15.3)[36(22.9)197(61.8)1 157(100) 

社區型態與志願服務團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表 4-23



的
達
成
。
為
重
視
其
活
動
場
研
，
而
設
有
活
動
中
心
有
無

之
間
項
，
臥
了
解
其
活
動
之
舉
辦
情
形
。

據
表
四
i

二
二
可
知
，
無
論
都
市
社
區
或
鄉
那
社
區

過
半
數
的
社
區
皆
〔
御
自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，
可
見
居
民
皆
期
望

能
生
活
在
安
祥
協
合
的
環
境
中
。
由
百
分
比
的
差
異
看
來

，
都
市
社
區
在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的
設
備
質
上
開
銷
比
例
僅

五
四
﹒
二
%
'
較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區
之
七
八
﹒
四
%
為
少

，
較
鄉
郁
發
展
社
區
之
九
七
﹒
二
%
更
少
，
可
以
想
見
，

都
市
設
備
使
於
鄉
郁
，
而
鄉
郁
已
發
展
社
區
又
優
於
鄉
那

新
發
展
社
區
，
此
乃
必
然
現
象
。
因
都
市
社
區
先
天
條
件

較
優
厚
，
而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區
，
部
份
建
設
都
在
開
辦
時

已
完
成
，
現
僅
為
楠
填
過
去
未
興
建
者
，
故
佔
比
例
亦
較

新
發
展
地
區
為
低
。

'v'
‘ 

-tpE 

148(94.3) 23(95.8)133(91.7)192(94.8) 無

9( 5.7) 5( 5勾3( 8.3) 1 ( 4.2) 有

iEr 鄉那新 鄉郁已
都市社區 發展社 發展社 計

區 區

無 20(83.3) 29(80.6) 83(85.6) 132(84.1) 

有 4(1 6.7) 7(26.4) 14(14.4) 25 (1 5.9) 

計 24(1 5勾 36(22.9) 97(61.8) 157(100) 

157 (100) 

社區型態與幼見自強活動

24(15.3)136(22.9)197(61.8) 計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表 4-26

L

兒
童
青
少
年
活
動

本
問
項
分
別
以
社
區
童
子
軍
，
志
願
服
務
圈
，
小
小

公
園
營
、
幼
見
自
強
活
動
、
球
類
活
動
、
課
業
輔
導
等
之

有
無
，
進
行
探
測
，
以
尋
求
都
市
社
區
、
鄉
那
社
區
在
這

類
活
動
上
栗
持
的
態
度
，
及
應
進
行
建
設
的
項
目
，A可
分

述
於
下.• ω

社
區
童
子
軍
.. 

由
表
四
l

二
三
看
出
，
都
市
社
區

僅
二
九
﹒
二
%
'
鄉
部
已
發
展
社
區
三

0
.
九
%
、
鄉
郎

新
發
展
社
區
二
五
﹒
七
%
有
社
區
童
子
軍
之
設
立
，
其
間

差
異
不
甚
明
顯
，
僅
鄉
郁
已
發
展
社
區
略
一
筒
，
可
見
無
論

都
市
或
鄉
郁
、
社
區
童
子
軍
受
重
視
的
程
度
均
不
高
，
這

或
許
是
居
民
對
社
區
童
子
軍
的
意
義
不
甚
了
解
，
因
此
辦

計

108(68.8) 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社區型態與球類活動

球類比賽

無

理
的
不
移
積
極
。

防
志
願
服
務
團
﹒
﹒
志
願
服
務
圓
的
設
置
目
的
在
培
養

青
少
年
的
服
務
精
神
，
消
耗
青
少
年
過
勝
的
精
力
，
引
導

青
少
年
走
向
正
途
，
意
義
深
重
。
由
表
四
|
二
四
看
來
，

一
般
社
區
對
志
願
服
務
圓
的
概
念
均
嫌
不
足
，
因
此
八O

%
以
上
無
論
鄉
那
或
都
市
均
無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圓
的
設
置

，
所
以
專
案
社
會
工
作
員
對
居
民
正
確
觀
念
之
灌
輸
是
相

當
迫
切
需
要
的
。
不
過
由
表
中
略
可
看
出
，
鄉
郁
已
發
展

社
區
，
都
市
社
區
，
或
因
受
社
區
發
展
之
影
響
，
設
置
的

比
例
高
於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。

ω
小
小
公
園
營
•• 

由
表
四
l

二
五
得
見
，
在
一
五
七

個
社
區
中
，
無
論
都
市
或
鄉
的
在
這
項
上
所
佔
比
例
均
相

當
低
，
可
見
一
般
人
對
小
小
公
園
營
的
作
用
與
意
義
均
不一 137 一

49(3 1.2) 

157 (100) 

表 4-28 社區型態與課業輔導

社區型態鄉郁新|鄉郁已 1
|都市社區|發展社|發展社

課業輔趴區 |區

22(9 1.7)132(88的5(87.6)
4(11.1 )1 12(12.4) 

24(叫你2月i 97(6 1.8) 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計

139(88.5) 

18 (11.5) 

157 (100) 

24(15.3)136(22.9)197(66.8) 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2( 8.3) 

無

有

計

有

計



甚
了
解
，
因
此
本
問
項
對
目
前
輩
灣
社
區
的
是
否
適
用
，

叫
乎
值
得
考
慮
。
但
由
鄉
郁
新
發
展
社
區
的
八
﹒
一
一
一
%
，

高
於
鄉
郁
已
發
展
社
區
的
五
﹒
二
%
，
一
回
同
於
都
市
社
區
的

四
﹒
二
%
來
看
，
愈
是
新
進
社
區
對
此
類
活
動
，
愈
有
逐

漸
了
解
的
趨
勢
，
這
點
充
分
說
明
社
會
是
在
進
步
的
。

ω
幼
見
自
強
活
動
•• 

幼
兒
自
強
活
動
的
辦
理
，
需
要

社
區
居
民
與
社
區
學
校
間
相
豆
溝
通
，
互
勉
互
助
始
能
成

效
。
由
表
凹
|
二
六
看
來
，
各
類
型
社
區
前
佔
比
例
的
相

當
低
，
唯
新
發
展
鄉
那
社
區
研
佔
比
例
高
於
鄉
哪
已
發
展

社
區
及
都
市
社
區
，
可
見
幼
見
自
強
活
動
已
漸
受
鄉
那
社

區
的
重
視
。
都
市
地
區
可
能
活
動
場
所
不
易
尋
覓
，
故
劫

見
自
強
活
動
辦
理
不
易
。

川W球
類
活
動.• 

表
四
i

二
七
顯
示
，
都
市
社
區
二
九

社區型態與家事改進班

信|都 鄉酬 鄉弧已
市社區發展社 發展社 計

|區 區

無 [22(9 1.7) 15( 41.7) 58(59.8) 95(60.5) 

有 2( 8.3) 21 (58.3) 39(40.2) 62(39.5) 

計 24(15.3) 36(22.9) 97(6 1.8) 157 (100) 

N=157 ，括那內為百分比

社區型態與康樂活動

表 4-29

﹒
二
%
'
鄉
那
新
發
展
社
區
三0
.
六
%
'
鄉
叫
已
發
展

社
區
三
二
%
有
辦
理
各
球
類
活
動
，
由
百
分
比
的
差
異
看

來
，
其
間
變
化
並
不
大
，
可
見
各
種
球
類
活
動
在
社
區
中

受
重
視
的
程
度
似
乎
差
不
多
，
但
就
程
度
上
而
言
，
似
乎

仍
嫌
不
足
，
有
待
加
強
，
因
此
球
類
比
賽
，
不
僅
可
臥
促

進
友
誼
，
又
可
加
強
社
區
團
結
，
且
花
費
總
幾
'
是
一
種

最
節
省
的
活
動
，
值
得
好
好
地
加
強
辦
理
，
且
達
精
神
倫

理
教
育
的
目
的
。

的
課
業
輔
導
.. 

在
此
項
目
上
，
各
種
類
型
社
區
多
半

均
不
注
重
，
僅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區
三
了
四
%
比
較
重
視

課
業
輔
導
，
此
外
都
市
社
區
八
﹒
三
%
設
有
課
業
輔
導
，

鄉
那
新
發
展
社
區
則
有
一
一
﹒
一
%
成
立
了
課
業
輔
導
，

由
是
可
見
，
或
許
是
鄉
郁
地
區
較
缺
乏
補
習
班
或
私
人
家

'
卡
』

丟
-
n

101(64.3) 21(87.5)117(47勾163(64.9)無

56(35.7) 3(12.5)119(52.8)134(35.1) 有

157 (100) 

46(29.3) 

計

24(15.3)136(22.9)197(61.8) 

社區型態與媽媽教室

19(79.2) 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媽媽教室

無

計

放
，
故
在
注
重
子
女
教
育
的
地
區
，
就
較
為
重
視
課
業
輔

導
箏
。

主
婦
女
活
動

在
婦
女
活
動
方
面
，
本
節
選
了
家
事
改
進
班
，
康
樂

活
動
、
媽
媽
教
室
，
作
為
婦
女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之
活
動
指

標
，
進
而
了
解
社
區
發
展
在
這
方
面
之
成
效
，
現
分
述
如

下.. 
ω
家
事
改
進
班
﹒
﹒
由
巨
分
比
分
配
明
顯
可
見
，
都
市

與
鄉
郁
悶
差
異
相
當
大
，
在
都
市
無
論
已
發
展
或
新
發
展

社
區
均
無
家
事
改
進
班
的
設
立
，
僅
有
八
﹒
三
%
的
社
區

有
家
事
改
進
班
，
而
鄉
郁
地
區
，
新
發
展
社
區
有
五
八
﹒

三
%
有
此
班
別
之
設
置
，
而
已
發
展
社
區
亦
有
四
0
.
三

一 138 一

111(70.7) 

lZC 鄉部新 鄉郁已
都市社區 發展社 發展社 計

區 區

無 17 (70.8) 28(77.8) 72(74.2) 117(74.5) 

有 7(29.2) 8(22.2) 25(25.8) 40(25.5) 

24(15.3)136(22.9) m句I 1幻(100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157(100) 

5(20.8)133(86.1)1 75 (77.3) 

社區型態與各種球隊

到(叫

有

計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表 4-32



%
設
有
家
事
收
進
班
。
遺
或
許
說
明
都
市
社
區
文
化
水
準

較
高
，
因
此
較
不
需
要
成
立
家
事
改
進
班
，
而
鄉
郁
已
發

展
社
區
多
半
在
開
辦
社
區
發
展
時
，
即
巳
設
立
了
家
事
改

進
班
，
因
此
所
佔
比
例
亦
異
為
減
少
，
而
鄉
的
新
發
展
社

區
，
需
要
改
進
地
方
很
多
，
且
有
些
鄉
那
陋
習
不
符
合
現

代
生
活
，
故
需
積
極
辦
理
家
事
改
進
班
，
臥
逐
漸
達
到
現

代
生
活
的
水
準
。

ω
康
樂
活
動
.• 

婦
女
康
樂
活
動
之
籌
組
，
目
的
在
培

養
社
區
婦
女
高
尚
情
操
，
並
有
效
地
充
實
社
區
婦
女
的
休

閒
生
活
。
由
表
四
|
三
O
可
見
，
都
市
社
區
僅
三
了
五

%
籌
組
康
樂
活
動
，
而
鄉
的
已
發
展
社
區
則
有
三
五
﹒
一

%
設
有
康
樂
活
動
，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則
多
至
五
二
﹒
八

%
辦
理
康
樂
活
動
，
故
社
區
型
態
與
康
樂
活
動
間
，
就
百

分
比
的
變
動
看
來
，
是
有
若
某
種
程
度
相
關
性
存
在
，
愈

是
新
發
展
社
區
，
愈
是
積
極
於
各
項
活
動
的
辦
理
。

川W
媽
媽
教
室
是
一
般
社
區
活
動
推
行
的
轉
為
成
功
的

項
目
，
因
此
在
詢
及
是
否
舉
辦
媽
媽
教
室
時
，
都
市
社
區

二
O
﹒
八
%
'
於
六
十
七
年
度
舉
辦
過
，
鄉
的
已
發
展

社
區
七
七
﹒
三
%
皆
舉
辦
過
，
鄉
那
新
發
展
社
區
則
八
六

.
一
%
都
舉
辦
過
，
可
見
媽
媽
教
室
在
一
般
鄉
那
社
區
是

非
常
受
重
視
的
，
而
都
市
社
區
婦
女
生
活
或
許
較
為
忙
碌

，
因
此
辦
理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的
社
區
較
少
，
但
大
致
看
來

，
媽
媽
教
室
的
有
無
，
與
社
區
型
態
是
有
若
明
顯
的
差
異

的
。

n
e
&社
區
文
化
活
動
或
組
織

社
區
文
化
活
動
目
的
在
培
養
社
區
居
民
良
好
的
休
閒

蜈
樂
，
以
達
安
和
樂
利
社
會
之
目
的
，
本
項
選
擇7球
類

比
賽
、
國
樂
社
、
國
畫
社
、
長
壽
俱
樂
部
、
社
區
活
動
中

心
之
建
設
等
，
作
為
操
課
指
標
，
入
(
1分
述
如
下
﹒
.

ω
各
種
球
隊•• 

球
隊
籌
組
，
不
僅
促
進
民
眾
團
結
，

且
可
培
養
居
民
之
激
進
向
上
心
，
由
表
四
|
三
二
看
出
，

都
市
社
區
二
九
﹒
二
%
'
鄉
那
新
發
展
社
區
二
二
﹒
二
%

'
鄉
郁
已
發
展
社
區
二
五
﹒
八
佑
，
舉
辦
過
這
項
活
動
，

可
見
球
隊
組
設
受
到
民
眾
重
視
的
程
度
似
嫌
略
低
，
就
總

樣
本
教
而
言
，
僅
四
0
個
社
區
有
球
隊
，
唯
都
市
社
區
重

於
鄉
的
新
發
展
社
區
;
鄉
那
新
發
展
社
區
又
低
於
鄉
那
已

發
展
社
區
，
故
可
窺
見
或
許
是
新
發
展
社
區
在
設
備
上
較

為
缺
乏
，
故
無
場
地
舉
辦
此
類
活
動
，
因
而
組
隊
情
況
亦

較
少
，
由
是
可
見
社
區
型
態
與
球
類
活
動
舉
辦
間
仍
有
相

關
性
存
在
。

ω
國
樂
社•• 

國
樂
社
成
立
目
的
在
保
存
中
國
固
有
的

技
能
，
臥
兔
因
西
方
文
化
的
侵
入
，
而
使
我
國
固
有
的
傳

統
失
傅
，
但
就
調
查
樣
本
來
說
，
各
社
區
對
國
樂
社
之
成

立
似
乎
很
難
辦
到
，
一
則
因
老
師
難
求
，
再
者
樂
器
的
把

玩
尚
需
略
有
天
份
與
興
趣
，
故
學
生
的
尋
求
也
不
容
易
。

在
總
樣
本
(
一
五
七
個
社
區
)
中
，
辦
理
國
樂
社
的
總
數

不
過
二
0
個
社
區
，
僅
佔
三
了
七
%
，
而
就
都
市
與
鄉

郁
社
區
分
別
視
之
，
都
市
似
乎
較
鄉
郁
略
優
佔
二
八
﹒
七

%
，
而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區
佔

-
0
.
三
%
，
鄉
的
新
發
展

社
區
佔
一
六
﹒
七
%
。
由
百
分
比
差
異
看
來
，
都
市
社
區

因
人
口
集
中
，
交
通
便
利
，
故
成
立
國
樂
社
較
容
易
，
而

鄉
那
新
發
展
社
區
則
因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的
認
知
較
透
澈
，

或
是
其
他
因
素
，
而
使
研
佔
比
例
亦
高
於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
區
。

ω
國
畫
社•• 

國
畫
社
較
國
樂
社
更
是
不
易
，
因
此
在

一
五
七
個
樣
本
社
區
中
僅
有
二
個
社
區
，
且
都
是
已
發
展

鄉
郁
社
區
有
國
畫
社
的
成
立
，
這
點
說
明
在
社
區
中
辦
理

國
畫
社
似
乎
不
太
適
宜
，
也
說
明
了
以
國
畫
社
之
有
無
來

測
定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之
成
敗
，
似
不
太
適
宜
。

計

155(98.7) 

2( 1.3) 

157(100) 

社區型態與國畫社

-139 一

新
社

的
展

鄉
發
區

:
區
去
社
4

市

表

1
協
[

-
態
(

自
型
\
二
而

一
區
\
\
畫

一
些
國

伸
長
壽
俱
樂
部
的
設
置
﹒
﹒
目
的
在
使
老
年
人
有
適
當

的
休
閒
生
活
，
不
致
因
無
所
是
從
，
而
感
人
生
乏
味
。
就

表
四
l

三
四
可
見
，
都
市
社
區
二
九
﹒
二
%
成
立
長
壽
俱

樂
部
，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區
王
一
﹒
O
%
成
立
長
壽
俱
樂
部

，
而
鄉
那
新
發
展
社
區
則
五
二
﹒
八
%
成
立
了
長
壽
俱
樂

部
。
由
總
樣
本
(
一
五
六
個
社
區
)
看
來
，
半
數
以
上
的

社
區
成
立
了
長
壽
俱
樂
部
，
可
見
長
壽
俱
樂
部
在
社
區
中

相
當
受
重
視
。

都
市
社
區
或
許
因
老
年
人
有
更
多
自
己
的

事
情
要
辦
理
，
或
是
因
都
市
老
年
人
較
少
，
所
訊
社
區
中

無

有

計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

Ef

l 且-JU

81(5 1.9) 17 (70.8)117(47.2)1 47(49.0) 無

75(48.1) 7(29.2)119(52.8)1 49(5 1.0) 有

156(100) 

N=156 ，有一個社區未答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24(1 5.4)136(23.1)196(6 1.5) 計

較
缺
乏
長
壽
俱
樂
部
的
設
置
，
因
此
社
區
型
態
與
長
壽
俱

樂
部
之
有
無
，
似
仍
有
相
關
性
存
在
。

例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.. 
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，
是
社
區
活
動

辦
理
的
基
本
場
前
，
因
此
在
一
五
七
個
樣
本
社
區
中
，
即

有
三
二
0
個
社
區
有
活
動
中
心
，
亦
即
八
二
﹒
八
%
個
社

區
有
活
動
中
心
之
修
建
，
由
是
得
見
各
社
區
對
社
區
之
活

動
，
在
基
本
態
度
上
是
贊
成
辦
理
的
。
若
分
別
以
都
市
或

鄉
哪
來
劃
分
，
則
都
市
五
0
.
O
%
以
上
有
社
區
活
動
中

心
，
鄉
的
已
發
展
社
區
八
五
﹒
六
%
有
一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，
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九
七
﹒
二
%
有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，
由
這

種
百
分
比
的
趨
勢
可
見
，
愈
是
新
社
區
愈
重
視
活
動
場
所

的
設
置
，
因
此
鄉
部
新
發

展
社
區
幾
乎
百
分
之
百
有
活
動

中
心
之
興
建
，
一
道
充
份
說
明
了
活
動
中
心
發
揮
了
飲
用
，

故
而
新
社
區
成
立
時
都
會
先
行
建
設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，
以

使
各
項
活
動
之
順
利
進
行
，
不
會
因
場
所
難
尋
而
受
挫
。

制
圖
畫
閱
覽
室
.. 

在
鄉
的
新
發
展
社
區
中
六
一
﹒
一

%
有
圖
書
閱
覽
室
，
鄉
師
已
發
展
社
區
則
五
0
.
五
%
有

圖
書
閱
覽
室
，
故
就
鄉
郁
地
區
而
言
，
半
數
以
上
的
社
區

皆
設
立
圖
書
閱
覽
室
臥
增
新
社
區
居
民
的
知
識
。
但
就
整

個
社
區
看
來
，
仍
有
五
一
﹒
六
%
的
社
區
未
成
立
圖
書
閱

覽
室
，
特
別
是
都
市
社
區
僅
二
0
.
八
%
設
置
圖
書
閱
覽

室
，
還
是
否
說
明
圖
書
閱
覽
室
新
都
市
社
區
的
重
要
性
不

及
對
鄉
那
社
區
來
得
重
要
。

由
調
查
資
料
得
知
，
在
實
質
建
設
方
面
。
都
市
社
區

較
缺
乏
經
費
，
因
此
設
置
在
各
項
活
動
約
經
費
預
算
亦
較

為
短
缺
，
臥
至
於
活
動
辦
理
的
較
少
，
一
小
僅
在
基
鍵
工
程

社區型態與社區活動中心

計

表 4-35

27 (17.1) 12(50.0) 無

130(82.8) 12(50.0)135(97勾183(85.6)有

157 (100) 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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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型態與圓書閱覽室

新
社

郁
展

鄉
發
區

計

81(5 1.6) 

76(48.4) 

己
社

郁
展

鄉
發
區

19(79.2)1 14(38.9)148( 49.5) 無

5(20.8)122(61.1 )1 49(50.5) 有

157 (100) 24(1 5勾 1 36(22.9)1 97(6 1.8)! 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-140 一

計

上
，
缺
少
六
十
七
年
度
的
建
設
項
目
，
就
是
在
生
產
福
利

建
設
或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上
，
亦
缺
乏
參
與
的
傾
向
。
就
其

所
參
與
較
多
者
而
言
，
則
為
排
水溝
的
興
建
、
生
產
建
設

基
金
的
儲
備
，
社
區
童
子
軍
、
青
少
年
球
類
活
動
、
各
類

球
隊
的
組
設
、
長
壽
俱
樂
部
之
成
立
、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的

興
建
等
。
亦
即
以
上

活
動
在
都
市
社
區
辦
理
時
較
易
被
接

納
。

至
於
鄉
那
社
區
，
在
新
成
立
之
社
區
中
，
基
礎
工
程

建
設
最
重
要
，
其
主
要
內
容
包
括
道
路
建
設
，
內
又
分

為
排
水
溝
、
涵
管
的
舖
設
、
飲
水
設
施
的
改
善
、
公
廁

及
私
廁
整
修
、
廚
房
、
浴
室
之
改
建
、
一
尸
外
垃
圾
筒
之

設
置
、
整
建

一房
屋
等
，
亦
即
住
宅
環
境
的
改
善
最
重
要
，

其
次
為
托
兒
所
劫
稚
園
的
設
置
。
至
於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則



偏
向
於
青
少
年
球
活
動
，
家
專
改
進
班
的
成
立
，
及
康
樂

活
動
之
舉
辦
、
媽
媽
教
室
及
長
壽
俱
樂
部
等
。
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區
在
基
礎
工
程
上
較
都
市
社
區
重
視

程
度
略
一
繭
，
但
又
較
低
於
新
發
展
社
區
。
在
各
類
工
程
項

目
的
推
動
上
，
已
發
展
鄉
的
社
區
偏
重
於
道
路
建
設
、
巷

道
路
燈
之
設
置
、
社
區
托
見
所
及
幼
稚
園
、
生
產
建
設
基

金
之
儲
備
、
青
少
年
球
類
活
動
、
家
事
改
進
班
、
康
樂
活

動
的
舉
辦
、
長
壽
俱
樂
部
之
設
置
等
。

二
、
社
區
理
害
。
會
組
織

社
區
發
展
是
否
具
有
成
殼
，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之
是

杏
健
全
，
功
能
之
能
否
發
揮
，
實
屬
重
要
領
導
地
位
，
因

此
本
節
擺
就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組
織
人
遷
、
產
生
方
式
、
理

事
們
的
年
齡
分
配
、
教
育
程
度
，
是
否
設
置
專
業
社
會
工

作
員
，
是
否
接
受
過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訓
練
，
及
對
社
區
理

事
會
結
構
功
能
的
了
解
等
項
，
分
別
加
臥
測
定
，
故
明
瞭

社
區
理
事
會
如
何
始
能
發
揮
極
大
功
效
，
以
為
將
來
評
估

之
參
考
。
人(
1分
別
詳
述
於
下
﹒
.

八
鬥
社
區
理
事
長
的
選
拔

在
受
訪
的
一
五
七
個
社
區
中
，
六
五
﹒
二
%
亦
即
有

一
。
一
個
社
區
的
理
事
長
均
由
郁
里
長
兼
任
，
這
或
許
證

明
社
區
理
事
長
由
哪
里
長
兼
任
時
，
在
事
務
處
理
上
較
為

芳
便
。
在
都
市
社
區
中
六
九
﹒
六
%
是
由
里
長
兼
社
區
理

事
長
，
鄉
郁
已
發
展
社
區
則
六
六
﹒
七
%
是
由
郁
長
兼
社

區
的
理
事
長
，
而
新
發
展
鄉
那
社
區
則
五
八
﹒
三
%
由
那

長
兼
任
社
區
理
事
長
，
這
似
乎
說
明
社
區
多
半
與
哪
里
單

位
一
致
，
因
此
那
旦
長
也
就
為
行
事
方
便
，
而
被
推
舉
為

社
區
理
事
長
，
而
新
發
展
社
區
對
社
區
發
展
意
義
之
了
解

，
或
許
因
基
層
工
作
員
與
地
方
上
對
此
工
作
之
認
識
，
而

深
體
社
區
理
事
長
不
宜
由
師
長
兼
任
，
因
部
長
的
職
務
本

就
很
多
，
再
充
任
社
區
理
事
長
恐
其
時
間
木
符
分
配
，
故

較
少
採
用
理
事
長
與
郁
里
長
合
一
制
，
唯
所
佔
比
例
似
略

嫌
低
，
因
此
社
區
發
展
意
義
之
了
解
，
仍
有
待
推
廣
。

計

已
理
事
之
選
拔 101 (65.2) 

54(34.8) 

155(100) 

N= 155 .，有二個社區未答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由那里長兼任116(69.6)1 2 1(58.3)164(66.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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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
就
理
事
之
選
拔
與
社
區
型
態
看
來
，
全
部
由
村
里
鄰

長
兼
任
者
，
在
都
市
社
區
中
僅
佔
九
﹒
五
%
'
鄉
那
已
發

展
社
區
佔
五
﹒
三
%
'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佔
五
﹒
六
%
，

可
見
無
論
都
市
或
鄉
師
由
鄰
長
兼
任
的
情
形
都
不
多
。
部

份
由
哪
里
鄰
長
兼
任
者
，
都
市
社
區
佔
八
五
﹒
七
%
'
鄉

的
已
發
展
社
區
佔
八
八
﹒
三
%
'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佔
八

三
﹒
三
%
，
由
是
可
見
無
論
鄉
郁
或
都
市
，
社
區
理
事
多

半
由
部
份
鄰
長
部
份
社
區
民
眾
組
成
，
城
鄉
間
幾
乎
沒
有

差
異
。
至
於
全
部
不
是
鄰
長
兼
任
者
，
都
市
佔
四
﹒
八
%

，
鄉
郁
已
發
展
社
區
佔
六
﹒
四
%
'
鄉
部
新
發
展
社
區
佔

一
一
﹒
一
%
'
約
略
可
見
愈
是
新
發
展
社
區
，
理
事
人
選

愈
不
容
易
全
自
鄰
長
中
生
產
。
在
全
部
一
五
一
個
社
區
中

，
一
一
-
二
個
社
區
是
半
數
鄰
長
半
數
居
民
組
成
，
可
見
社

區
發
展
意
義
在
一
般
社
區
中
了
解
程
度
略
嫌
不
足
。

計

社區型態與社區理事選拔

社區理
事選拔

的W
理
事
的
產
生
方
式

9( 6.0) 2( 9.5) 

131(86.8) 

11( 7.3) 

N=151 ，有 6 個社區未1真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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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( 4.8) 

部份由鄰

長兼代

全部非

鄰長

就
社
區
型
態
與
理
事
產
生
方
式
的
關
係
看
來
，
都
市



社
區
-
O
O
%
由
里
民
大
會
退
出
，
鄉
郁
已
發
展
社
區
則

九
八
﹒
九
%
麓
生
自
郁
民
大
會
，
而
鄉
的
新
發
展
社
區
亦

有
九
七
﹒
一
%
崖
目
叫
民
大
會
，
由
是
可
見
，
一
般
社
區

理
事
均
由
選
舉
產
生
，
且
幾
乎
全
數
出
自
哪
里
民
大
會
，

並
不
會
因
社
區
型
態
的
不
同
而
有
區
別
。

計

149(98.7) 

1 ( 0.7) 

社區型態與理事的產生方式

1( 1.1) O( 

式
產J

'
方斟生

村里民大
會選舉

鄉鎮公所
安排

的
理
事
之
年
齡
分
配

1 ( 0.7) 

N=151 ，其中 6 個社區未答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0) O( O( 自願擔份

社
區
理
事
之
年
齡
分
配
，
就
表
四
|
四
O
看
來
，
年

齡
在
四
0
歲
以
下
的
理
事
多
於
凹

0
歲
以
上
理
擎
的
社
區

，
在
都
市
社
區
中
佔
一
O
O
%
'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區
九
九

%
'
鄉
郁
新
發
展
社
區
佔
九
四
﹒
四
%
，
可
見
無
論
社
區

型
態
屬
於
都
市
或
鄉
郎
，
其
理
事
年
齡
在
四
0
歲
臥
下
者

皆
多
於
凹
0
歲
以
上
者
，
可
見
一
般
社
區
理
事
之
年
齡
分

社巨型態與理事年齡分配

兩卜
鄉都新 鄉郁已

都市社區 發展社 發展社 計
區 區

40歲眼下理事多 24( 100)州州)196(99.0) 154(98.1) 

3( 1.3) 40歲臥下理事少 。( 0>: 2( 5.6)1 1 ( 1.0) 
於40歲臥上理事 | 

157 (100) 計 24(15.3)|36(22叫 97(6 1.8)

一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配
皆
相
當
年
育
。
就
此
一
五
七
個
社
區
看
來
，
一
五
四
個

社
區
理
事
年
齡
均
是
四

0
歲
以
下
的
人
還
多
於
四

0
歲
以

上
者
，
這
或
許
是
因
青
壯
年
人
較
具
熱
忱
'
也
較
有
體
力

從
事
各
項
社
區
活
動
的
籌
劃
與
推
展
，
且
多
半
都
是
專
業

聲
望
達
到
高
擎
的
階
段
，
故
較
具
人
望
，
易
為
居
民
推
舉

，
以
謀
地
方
建
設
。

表 4一40

的
制
理
事
之
教
育
程
度

就
社
區
理
事
教
育
程
度
的
分
佈
看
來
，
高
中
以
上
程

度
多
於
高
中
以
下
程
度
之
社
區
，
都
市
有
六
二
。
五
%
'

鄉
的
已
發
展
社
區
四
五
﹒
四
%
'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五
O

-
O
%
，
可
見
都
市
社
區
理
事
教
育
程
度
高
於
鄉
那
社
區

，
而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又
略
使
於
鄉
郁
已
發
展
社
區
。
就

全
部
樣
本
一
五
七
個
社
區
看
來
，
四
九
%
的
社
區
理
事
教

育
程
度
是
高
中
臥
上
者
多
於
高
中
以
下
者
，
可
見
一
般
社

區
理
事
之
知
識
水
準
皆
相
當
不
錯
。

nu ny 
A
斗

7, 
何
/

計

高中以上多於[15仰) 18(50.0)\仰 4)\
高中臥下者 I '~\V~'~ .I 1 'V\~v ，v .l I"\ '~".I 1 

9(37.5)1 18(50.0)153(54.6): 

圳5.3)136(叫|附18)i

付
社
區
專
業
工
作
人
員 80(5 1.0) 高中以上少於

高中以下者

157 (100) 

一 l42 一

Ll 
且
一E
P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社
區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的
作
用
在
於
協
調
溝
通
社
區
意

見
，
作
一
個
社
區
活
動
的
牽
引
者
，
相
當
重
要
。
就
問
答

的
一
四
七
個
樣
本
中
看
來
，
都
市
社
區
中
有
社
區
工
作
員

者
僅
佔
二
一
﹒
一
%
'
鄉
都
已
發
展
社
區
中
僅
一
一
﹒
七

%
有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鄉
的
新
發
展
社
區
中
則
只
有
五
﹒
九

%
有
一
專
業
工
作
員
，
由
是
得
見
雖
然
都
市
路
多
於
鄉
的
，



社區型態與社會專業工作人員

位都市社區發展社發展社 計
區區

有 4(21.1) 2( 5.9) 11 (11.7) 17(11.6) 

無 15(78.9) 32(94.1) 83(88.3) 130(88.4)1 

計 19(12.9) 34(23.1) 94(63.9) 147 (100) 

N=147 ，有10個社區未答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但
一
般
而
言
，
仍
是
相
當
缺
乏
。
在
全
部
樣
本
社
區
中
僅

一
一
﹒
六
%
社
區
有
社
區
工
作
員
之
設
置
，
可
見
社
會
工

作
員
制
度
，
目
前
在
社
會
大
眾
的
心
目
中
，
觀
念
仍
相
當

模
糊
，
而
社
會
工
作
員
對
社
區
工
作
的
推
動
與
溝
通
協
調

等
，
實
居
相
當
重
要
地
位
，
因
此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設
置
在

社
區
中
是
個
值
得
注
意
的
問
題
。

表 4一42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訓
練

社
區
發
展
訓
融
工
作
對
社
區
發
展
之
推
動
，
具
有
重

大
意
義
，
不
僅
彼
此
溝
通
觀
念
與
方
法
，
且
可
集
恩
廣
議

臥
解
決
社
區
問
題
。
但
就
樣
本
一
四
八
個
社
區
看
來
，
參

加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訓
練
的
僅
二
八
﹒
四
銘
，
未
參
與
的
佔

七
一
﹒
六
%
，
可
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訓
棘
受
重
視
程
度
仍

嫌
低
，
有
待
加
強
的
必
要
。
就
社
區
型
態
看
來
，
都
市
社

區
三
五
﹒
O
%
參
加
過
訓
練
，
鄉
師
已
發
展
社
區
一
二0
.

一
%
參
加
過
訓
練
，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二
O
﹒
O
%
參
加

過
訓
線
，
可
見
都
市
與
鄉
師
在
參
與
訓
練
工
作
方
面
是
有

差
異
，
且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區
參
與
程
度
高
於
鄉
郎
新
發
展

社
區
。

社區型態與社區發展訓練工作之參與

|品都市社區l Fi iEE 
42(28.4) 7(35.0)1 7(20.0)128(30.1) 

106(71.6) 13(65.0)128(80.0)165(69.9) 無
計

148 (100) 

N=1峙， 9 個社區未答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計

表 4--43

20(13.5)135(23.6)193(62.8) 

此
處
之
社
區
組
織
系
統
乃
專
指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組
織

系
統
，
對
理
事
會
組
織
系
統
之
是
否
了
解
，
說
明
理
事
間

彼
此
協
調
，
溝
通
工
作
是
否
作
的
徹
底
。
本
問
項
將
各
作

答
社
區
分
別
予
以
-
t
五
分
;
五
分
代
表
給
製
的
最
詳
盡

，
從
理
事
長
到
總
幹
事
至
執
行
小
組
之
工
作
分
配
皆
清
楚

的
社
區
組
融
系
統

說
明
;
四
分
者
表
示
或
許
有
一
、
二
組
遺
漏
，
但
大
致
看

來
仍
完
盤
;
三
分
者
表
示
僅
給
了
大
架
構
;
二
分
者
則
或

許
僅
繪
製
了
理
事
長
|
|
總
幹
事
;
一
分
者
多
半
只
繪
了

理
事
長
或
總
幹
事
。
就
受
訪
問
答
的
一
-
0
個
社
區
中
，

三
三
了
六

%
是
得
一
分
的
社
區
，
二
O
﹒
九
%
是
得
五
分

社
區
，
此
二
部
份
佔
全
數
之
五
四
﹒
五
佑
。
就
社
區
型
態

分
別
視
之
，
都
市
社
區
七
O
%
是
得
了
好
者
，
而
鄉
那
已

發
展
社
區
則
多
半
集
中
於
一
分
、
四
分
、
五
分
;
而
鄉
抑
郁

新
發
展
社
區
則
多
半
集
中
於
一
分
、
二
分
、
三
分
，
佔
其

本
身
之
七
八
﹒
二
%
，
由
此
看
來
，
大
致
上
都
市
社
區
理

事
較
鄉
叫
社
區
理
事
間
之
溝
通
要
欠
缺
些
，
由
是
證
明
社

區
型
態
不
同
，
其
理
事
對
組
織
系
統
之
了
解
程
度
亦
不
相

同
。

-143 一

對
於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組
織
，
都
市
社
區
在
理
事
長
的

選
拔
上
，
與
鄉
都
社
區
無
差
異
，
均
多
半
由
郁
里
長
兼
任

，
至
於
理
事
的
產
生
，
都
市
社
區
與
鄉
鎮
社
區
差
異
亦
不

大
，
百
分
之
八
十
斟
上
是
半
自
鄰
長
兼
任
，
半
由
居
民
擔

當
，
而
理
事
的
產
生
方
式
幾
乎
完
全
是
由
那
旦
民
大
會
選

舉
。
在
年
齡
分
配
上
，
也
沒
有
什
麼
出
入
，
四
十
歲
以
下

的
理
事
在
各
種
類
型
社
區
中
均
多
於
四
十
歲
以
上
的
理
事

b

教
育
程
度
上
看
來
，
也
是
高
中
以
上
的
理
事
略
多
於
高

中
以
下
教
育
程
度
的
理
事
。
社
區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在
三
種

類
型
社
區
中
均
相
當
缺
乏
，
八
O
%
臥
上
的
社
區
沒
有
社

區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。
參
加
社
區
發
展
訓
棘
的
在
各
種
類
型

社
區
中
亦
很
少
，
六
O
%
臥
上
均
未
參
加
該
項
訓
練
。
對

於
社
區
組
織
體
系
的
了
解
，
鄉
那
社
區
較
都
市
社
區
為
使

嚕
，
特
別
是
鄉
師
已
發
展
社
區
半
數
以
上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了

解
b



因
此
說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看
來
，
城
鄉
間
似
乎
沒
有

多
大
的
差
別
，
各
社
區
前
採
用
的
組
成
方
式
，
人
造
分
配

等
獵
乎
都
很
了
紋
，
因
此
在
理
事
會
組
緻
上
，
社
區
型
態

並
無
多
大
差
異
。

計

37(33.6) 

18(16.4) 

社區型態與組織系統

14( 70) 

1 ( 5.0) 2 

14(12.7) 7(10.4) 5(21.7) 2(10.0) 3 

18 (16.4) 2( 8.7)[15(22.4) 1 ( 5.0) 4 

23(20.9) 3( 13.0)[18(26.9) 2(10.0) 5 

110(100) 20 (1 8勾[23(20.9)[67(60.9)計

一
、
社
區
發
辰
其
他
相
關
變

數
之
分
析

本
節
研
討
論
者
，
乃
就
社
區
型
態
分
別
視
其
在
經
費

分
配
上
(
包
括
基
礎
工
程
、
生
產
福
利
、
精
神
倫
理
等
三

項
趨
設
經
費
)
，
基
金
會
組
織
之
有
無
，
地
方
派
系
之
有

無
，
居
民
參
與
固
定
杏
積
極
，
社
區
發
展
對
社
區
有
無
幫
助

，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台
憋
該
繼
細
推
行
，
是
否
擬
定
未
來
工
程

建
設
計
創
等
，
測
定
不
同
型
態
之
社
區
，
在
各
項
變
數
上

的
要
求
是
否
也
不
相
同
，
進
而
謀
求
社
區
發
展
型
態
模
式

的
建
立
。

村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經
費

在
受
訪
的
一
五
七
個
社
區
中
，
五
0
.
三
%
的
社
區

設
有
基
髓
工
程
建
設
經
費
，
二
六
.
一
%
的
社
區
其
建
設

經
費
僅
在
六
七
三
、
0
0
0
元
叫
趴
下
，
由
是
可
見
經
費
仍

相
當
欠
缺
。
就
社
區
型
態
來
看
，
都
市
社
區
七
九
﹒
二
%

是
沒
有
基
髓
工
程
建
設
，
鄉
的
已
發
展
社
區
五
四
﹒
六
%

沒
有
這
項
經
費
，
鄉
的
新
發
展
社
區
則
一
九
﹒
四
%
沒
有

社區型態與基礎工程建設經費

|鄉的新|鄉都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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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=110 ， 47個社區未答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CJ AUT 
A
斗表

一
臨

一
區

-
社

Ll 
吾
-
n

79(50.3) O 

41 (26.1) 

4( 2.5) 3( 3.1) O 1( 4.2) 672,000"-'1 ,009,000 

6( 3.8) 2( 2.1) 4(11.1) O 1,009,000"-'1 ,337,000 

27 (17.2) 6( 6.2) 21(58.3) O 1 ， 337月00以上

157(100) 24(1 5.3)[36(22.9)[97(61.8) 
LEl 

且
已
開
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經
費
，
由
是
可
知
社
區
型
態
與
基
礎
工
程

建
設
經
貴
之
有
無
聞
之
有
著
關
聯
的
。
再
就
其
經
費
的
多

寡
來
看
，
都
市
社
區
集
中
在
O
I
六
七
二
、
O
O
0
元
之

間
，
鄉
師
已
發
展
社
區
亦
集
中
在

O
t
六
七
二
、
0
0
0

元
之
間
，
而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則
多
集
中
於
一
、
三
三
七

、

0
0
0
元
以
上
，
這
或
許
因
為
新
發
展
鄉
那
社
區
，
一

切
均
在
開
始
勤
工
建
設
的
階
段
所
以
經
費
用
在
這
上
面
的

較
多
，
而
都
市
及
鄉
郁
已
發
展
社
區
，
在
基
礎
工
程
上
前

建
設
已
達
相
當
水
準
'
無
需
再
在
這
上
面
廣
植
經
費
，
故

數
目
較
少
。

的W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經
費

生
產
福
利
經
費
之
有
無
，
就
其
與
社
區
型
態
的
關
係

看
來
，
都
市
社
區
九
五
﹒
八
%
沒
有
生
產
福
利
經
費
設
置

，
鄉
那
新
發
展
社
區
亦
有
九
四
﹒
四
%
集
中
在
五
六
、
。

0
0
元
以
下
的
部
帥
，
鄉
郁
已
發
展
社
區
亦
有
九
三
﹒
八

%
在
前
述
範
圍
內
，
也
是
得
見
各
類
型
社
區
之
生
產
福
利

經
費
均
雄
設
置
的
不
妙
。

一 144 一

已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經
費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就
各
社
區
用
在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經
費
之
分
配
看
來
，

完
全
沒
有
經
費
設
置
的
在
一
五
七
個
社
區
中
佔
五
六
.
一

%
'
二
六
、
0
0
0

元
以
下
的
社
區
佔
二
九
﹒
九
%
，
由

此
可
知
九
六
%
的
社
區
均
停
留
在
經
費
二
六
、

0
0
0
元

以
下
的
部
份
，
可
見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經
費
支
出
相
當
少
，

若
就
社
區
型
態
在
經
費
分
配
上
的
情
形
看
來
，
都
市
社
區

六
六
﹒
七
%
是
沒
有
此
項
經
費
分
配
，
鄉
叫
已
發
展
社
區

亦
有
六
0
.
八
%
未
設
置
經
費
，
鄉
的
新
發
展
社
區
則
三



社區型態與生產福利經費

ffd: &':~lt~ 
鄉郁社新 鄉íllB 己

都市社區 發展 發展社 計
區 區

無 23(95.8) 16(44.4) 77 (79.4) 116(73.9) 

O~ 蹈，000 1( 4勾 18(50.0) 14(14.4) 33(21.0) 

品，OOO~ 斜，000 O 1 ( 2.8) 2( 2.1) 3( 1.9) 

84，000~ 112,000 O O 1 ( 1.0) 1 ( 0.6) 

112，000 以上 O 1 ( 2.8) 3( 3.1) 4( 2.5) 

計 24(1 5.3) 36(22.9) 97(61.8) 157(100) 

表 4-46
六
﹒
一
%
未
設
置
經
費
，
可
見
新
發
展
鄉
部
社
區
較
重
視

道
方
面
的
經
費
支
出
。
再
就
O
I
二
六
、
0
0
0
元
的
分

配
看
來
，
都
市
社
區
佔
二
0
.
八
%
，
鄉
的
新
發
展
社
區

一
六
﹒
七
%
'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區
三
七
﹒
一
…
絡
，
可
知
都

市
社
區
有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經
費
最
多
也
不
過
二
六
、
0
0

0
元
，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區
亦
同
，
而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則

向
有
五
二
、
0
0
0
元
以
上
用
在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上
的
經

對
佔
三
八
﹒
九
%
，
還
同
樣
說
明
了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較

宜
關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經
費
之
花
用
。

M
W基
金
會
組
融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社區型態與精神倫理建設經費

盧志區lp都市社 區展社發區展社 計

無 叫則1) 59(60.8) 88(56.1) 

O~詣，000 5(20.8)1 6(16.7) 36(37.1) 47(29.9) 

詣，OOO~訝，000 1( 4勾 3( 8.3) 1 ( 1.0) 5( 3.2) 

39 ，000~泣，000 1( 4.2) O 1 ( 1.0) 2( 1.3) 

泣，000以上 1( 4.2) 14(38.9) O 15( 9.6) 

計 24(1 5勾 36(22.9) 97(61.8) 

表 4-47
在
同
矢
口
的
一
二
九
個
社
區
中
，
無
比
項
經
費
者
佔
七
九
﹒

八
%
，
有
設
置
此
項
經
費
的
僅
佔
二
0
.
二
%
，
再
就
其

分
佈
社
區
看
來
，
有
基
金
會
組
織
的
都
市
社
區
，
僅
佔
二

四
個
社
區
中
的
一
一
﹒
一
~
巧
，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佔
七
.

四
%
，
已
發
展
鄉
那
社
區
佔
二
六
﹒
二
%
，
可
見
基
金
會

組
織
的
設
置
與
不
同
類
型
社
區
型
態
間
似
看
不
出
相
關
性

曲
地
方
派
系

地
方
派
系
會
分
散
社
區
的
凝
聚
力
。
就
問
矢
口
的
一
四

四
個
社
區
中
，
有
地
方
派
系
者
僅
佔
一
八
﹒
一
川
巧
，
百
分

N=157 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社區型態與基金會組織

吉首都市社區 發鄉郁新 鄉郁已
展插上 發展社

區 區

無 馴 9) 即2.6) 仰.8) 叫叩門

有 2(11.1 )1 2( 7.4)122(26.2)1 26(20.2) 

計 18 (1 4.0)127(20.9)184(65.1)1 129 (100) 
一一 一一

表 4-48

N=129 ，有28個社區未答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一 i鈞一

之
八
十
以
上
的
社
區
皆
無
派
系
之
爭
。
若
就
其
分
佈
於
不

同
型
態
社
區
看
來
，
都
市
社
區
二
一
﹒
-
u均
有
派
系
存
在

，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二
六
﹒
五
%
有
派
系
，
鄉
的
新
發
展

社
區
則
僅
有
一
四
﹒
三
%
有
派
系
存
在
。
可
見
派
系
之
爭

在
社
區
的
分
佈
狀
況
並
不
嚴
重
，
且
與
其
是
否
都
市
社
區

或
鄉
那
社
區
關
係
不
大
。

村
社
區
居
民
參
與

居
民
參
與
是
社
區
發
展
之
原
動
力
。
就
問
答
的
一
四

七
個
社
區
看
來
，
三
六
.
七
%
的
社
區
積
樞
參
與
，
六

﹒
三
路
的
社
區
皆
不
禎
恆
參
與
，
可
見
成
效
不
若
，
大
部



計

117(81.3) 

1( 0.7) 

26 (18.1) 

社區型態與地方派系

山
區

4

，
呵
，

無

有

笠
(

144(100) 

N=144 ，有13個社區未答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計

份
是
因
屑
民
未
積
極
參
與
。
就
社
區
型
態
看
來
，
都
市
社

區
三
六
﹒
八
%
積
極
參
與
，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三
六
.
四

%
積
極
參
與
，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區
三
六
.
八
%
積
極
參
與

，
可
見
居
民
參
與
是
否
積
極
與
其
居
住
之
環
境
間
無
甚
相

關

的
社
區
發
展
對
社
區
有
無
幫
助

在
詢
及
社
區
發
展
社
區
有
無
幫
助
時
，
一
五
二
個
同

答
的
社
區
中
九
三
了
四
%
皆
認
為
有
幫
助
，
可
見
社
區
發

展
是
有
著
重
大
成
效
的
，
對
居
民
生
活
是
有
改
善
。
再
就

社
區
型
態
分
配
看
來
，
都
市
社
區
九
五
﹒
五
%
認
為
有
幫 助

，
那
部
已
發
展
社
區
九
0
.
四
%
認
為
有
幫
助
，
鄉
那

新
發
展
社
區
一
O
O
%
認
為
有
幫
助
，
可
見
無
論
是
何
種

類
型
社
區
，
皆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對
社
區
有
幫
助
，
特
別
是

新
發
展
鄉
郁
社
區
更
是
百
分
之
百
認
為
有
助
益
。

的
社
區
發
展
是
否
應
該
繼
續
推
行

在
一
四
七
個
問
答
答
樣
本
中
，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應
該

繼
績
辦
理
的
佔
八
二
﹒
三
%
，
認
為
不
該
再
辦
理
者
僅
佔

一
七
﹒
七
%
，
可
見
社
區
發
展
應
該
繼
續
辦
理
。
若
就
不

向
社
區
型
態
看
來
，
都
市
社
區
贊
成
者
佔
八
一
﹒
八
%
'

社區型態與居民參與

叩門蟬都市社區發區展社 發區展社 計

積 極 7(36.8) 12(36.4) 35(36.8) 54(36.7) 

不積極 12(63.2) 21(63.6) 60(63.2) 93(63.3) 

計 19 (12.9) 33(22.4) 95(64.6) 147(100) 

表 4-50

N=147 ，有10個社區未答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社區型態與社區發展對社區幫助

l品? 揖 鄉都已市社區發展社發展社 計
區區

無 1 ( 4.5) O 9( 9.6) 1O( 6.6) 

有 21 (95.5) 36( 100) 85(90.4) H 

計 22(14.5) 36(23.7) 94(61.8) 152(100) 

N=152 ，有 5 個社區未答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-146 一

表 4-51

反
對
者
佔
一
八
﹒
二
%
'
鄉
部
已
發
展
社
區
八0
.

四
%
贊
成
，
一
九
﹒
六
%
反
對
，
鄉
部
新
發
展
社
區
八
七

﹒
九
%
贊
成
，
反
對
者
僅
佔
三
了
一
%
，
可
見
在
少
數

反
對
社
區
中
，
鄉
郁
已
發
展
社
區
佔
的
比
例
略
多
。
而
新

發
展
鄉
郁
社
區
則
贊
成
部
份
較
其
他
二
類
型
社
區
為
大
，

這
或
許
因
新
發
展
鄉
郁
社
區
推
行
時
的
篩
劃
較
為
詳
盡
，

故
百
姓
認
知
較
透
澈
，
故
亦
多
認
為
該
繼
縮
辦
理
。

的
未
來
工
程
建
設
計
割

對
於
未
來
工
程
建
設
計
剖
，
同
答
的
一
二
七
個
社
區



中
，
六
八
﹒
五
%
擬
定
了
計
割
，
就
其
社
區
型
態
分
佈
情

形
看
來
，
則
都
市
社
區
僅
四
三
﹒
八
%
有
未
來
工
程
建
設

計
割
，
鄉
郁
新
發
展
社
區
七
一
-
O
%
有
此
計
割
，
鄉
都

已
發
展
社
區
亦
七
二
﹒
五
%
有
此
計
割
，
可
見
社
區
型
態

不
同
對
未
來
之
工
程
計
劃
是
有
不
同
影
響
，
特
別
是
都
市

與
鄉
郁
間
其
差
異
性
較
大
，
可
能
是
因
為
都
市
建
設
較
齊

睛
，
鄉
那
社
區
則
因
地
方
經
費
資
源
的
短
缺
，
許
多
建
設

只
好
逐
步
實
施
，
無
法
一
雌
而
及
，
故
多
數
皆
擬
定
有
未

境
地
。

來
工
程
建
設
計
割
，
希
望
借
長
期
的
努
力
以
達
安
和
樂
利

社區型態與社區發展應否繼續辦理

耳!
鄉的新 ;部部已

都市]社區 發展社 發展社 言十

區 區

否 4(18.2) 4(12.1) 18(19.6) 26 (17.7) 

是 18(81.8) 29(87.9) 74(80.4) 121 (82.3) 

22 (15.0) 33(22.4) 92(62.6) 147(100) 

表 4-52

N=147 ，有10個社區未答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社區型態與未來工程建設計劃

計

40(3 1.5) 9(29.0)[22(27.5) 9(56.3) 無

87(68.5) 7(43.7)[22(71.0)[58(72.5) 有

127(100) 

N=127 ， 30個社區未答，括弧內為百分比

16(12.6)[31 (24.4)[80(63.0) 計

就
本
節
前
討
論
中
看
出
，
都
市
社
區
型
態
較
傾
向
於
沒
有
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經
費
、
投
有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經
費
、
也
沒

有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經
費
，
亦
即
在
經
費
上
非
常
缺
乏
，
因

此
自
然
也
缺
少
基
金
會
組
織
。
同
時
也
沒
有
地
方
派
系
，

就
這
點
而
言
，
因
該
是
有
助
於
地
方
的
團
結
合
作
。
就
參

與
程
度
而
言
，
都
市
社
區
居
民
半
數
以
上
皆
不
積
極
;
但

卸
有
百
分
之
九
十
以
上
的
都
市
居
民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對
社

區
有
幫
助
且
值
得
繼
積
推
行
。
至
於
未
來
建
設
則
半
數
風

上
社
區
認
為
尚
未
器
謀
計
劃
。
因
此
大
體
看
來
，
都
市
社

區
之
動
態
情
況
似
仍
撫
缺
乏
。

在
鄉
哪
方
面
，
新
發
展
社
區
屬
於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經

費
龐
大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經
費
在
五
萬
六
千
元
以
下
，
精

神
倫
理
建
設
經
費
五
萬
元
以
上
，
因
此
僅
就
經
費
一
項
而

言
，
新
發
展
社
區
是
各
種
建
設
齊
頭
並
進
以
求
一
勞
永
逸

，
不
過
仍
無
力
籌
組
基
金
會
組
織
，
在
派
系
上
雖
較
都
市

為
多
;
如
仍
佔
相
當
少
部
份
，
似
乎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無
不

良
影
響
，
在
居
民
的
參
與
程
度
上
部
仍
是
偏
低
，
但
亦
同

樣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對
社
區
有
益
且
倍
得
繼
賴
推
行
，
且
七

O
%
以
上
社
區
定
有
未
來
的
工
程
建
設
計
劃
'
故
鄉
郎
新

發
展
社
區
給
人
一
種
欣
欣
向
榮
的
感
覺
。

鄉
的
已
發
展
社
區
半
數
斟
上
沒
有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經

費
，
投
有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經
費
，
也
較
缺
乏
精
神
倫
理
建

設
經
費
，
同
時
也
較
少
有
基
金
會
組
織
。
雖
然
也
無
地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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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
系
，
而
居
民
參
與
程
度
仍
是
半
數
以
上
都
不
積
極
，
如

百
份
之
九
十
以
上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對
社
區
有
益
，
值
得
繼

輯
推
行
，
且
多
半
熱
衷
於
未
來
的
建
設
計
劃
。

因
此
大
致
看
來
，
鄉
郎
新
發
展
社
區
最
活
躍
，
鄉
郁

已
發
展
社
區
次
之
，
而
都
市
社
區
則
最
少
活
動
。

綜
合
觀
之
，
鄉
那
已
發
展
社
區
在
實
質
建
設
上
因
經

費
充
足
辦
理
建
設
活
動
較
積
極
，
惟
三
種
類
型
社
區
對
生

產
福
利
建
設
基
金
的
設
置
，
則
均
比
且
口
欠
缺
。
精
神
倫
理
活

動
之
推
展
，
辦
理
的
也
相
當
不
足
。
特
別
是
都
市
社
區
錢

乎
是
在
靜
止
狀
態
，
社
區
發
展
活
動
相
當
受
漠
視
，
實
有

待
加
強
。
且
居
民
普
通
參
與
率
低
，
更
形
顯
示
專
業
工
作

人
員
地
位
的
重
要
，
城
鄉
皆
然
。

(
下
期
待
的
制
)




